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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５：青岛鑫诚海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所示：

注６：青岛旅投中骏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层的自然人股东李世明、巴震等皆系持股平台员工，其股权结构如下所
示：

（３）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芜湖瑞倍嘉确认，芜湖瑞倍嘉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４）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芜湖瑞倍嘉的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和奇瑞控股、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奇瑞资本、芜湖瑞特微电

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特微”）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内容包括：（１）奇瑞控股牵头协调奇瑞控股、
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奇瑞资本、瑞特微与晶合集成的全面合作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汽车电子产品开发与验
证、汽车电子产品产能预订与分配、股权投资等；（２）奇瑞控股下属子公司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围绕车载半导
体的上游产业（晶圆制造材料／设备、芯片封测材料／设备）、下游汽车电子产业开展布局，与晶合集成实现产业协
同，打造车载半导体产业平台，保障自主车载半导体产业链稳定；（３）瑞特微与晶合集成秉持优先支持的原则。
瑞特微确定晶合集成为相关产品的优先选择合作商，瑞特微支持与配合晶合集成对产品和服务的改善，包括
但不限于协助协调上下游资源推动产品成本结构降低合理化、 协调内部资源及时对改善产品进行验证等；（４）
瑞特微将及时分享其关于产品存在的新技术需求并配合晶合集成完成产品技术标准的制定。 晶合集成根据瑞
特微需求进行技术革新，提升晶合集成技术水平并促进瑞特微项目进度；（５）晶合集成每月按瑞特微需求计划
向瑞特微相关产品持续稳定的供应，并尽全力安排产能满足瑞特微的采购目标数量；瑞特微将密切监控调节
和控制所有采购订单的释放，遵循双方约定的采购及物流系统周期，以实现目标；（６）瑞特微、晶合集成共享双
方团队及市场开发资源，具体细节根据双方友好协商另行约定。

奇瑞控股旗下拥有奇瑞汽车、奇瑞商用车、奇瑞捷豹路虎、奇瑞金融、奇瑞科技等３００余家成员企业，奇瑞控
股业务遍布全球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奇瑞控股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的总资产为１，０７７亿元，２０２２年度营业收入
５１８亿元，营业利润２９亿元。 因此，奇瑞控股属于大型企业。

经核查，并经芜湖瑞倍嘉的确认，芜湖瑞倍嘉为奇瑞控股的下属企业，具体原因如下：（１）奇瑞资本直接持
有芜湖瑞倍嘉６６．６７％的股权， 通过芜湖市瑞丞战新产业壹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芜湖瑞倍嘉
２５．００％的股权，合计拥有芜湖瑞倍嘉９１．６７％的股权。因此奇瑞资本为芜湖瑞倍嘉的控股股东。（２）奇瑞控股直接
持有奇瑞资本５０．００％的股权，通过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奇瑞资本１９．６５％的股权，合计拥有奇瑞资本
６９．６５％的股权，并通过董事会控制奇瑞资本，因此奇瑞控股为奇瑞资本的控股股东。（３）奇瑞控股通过奇瑞资本
合计拥有芜湖瑞倍嘉６３．８４％的股权。 因此芜湖瑞倍嘉为奇瑞控股的下属企业。 此外，瑞特微亦为奇瑞控股的下
属企业，具体原因如下：（１）在股权结构方面，瑞特微第一大股东为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其持有瑞特微４９％
股权；（２）在董事会层面，瑞特微５名董事均为奇瑞控股员工；在实际管理层面，瑞特微所有事项均需履行奇瑞控
股决策流程。 因此瑞特微为奇瑞控股下属企业。

此外，根据芜湖瑞倍嘉的确认，芜湖瑞倍嘉为奇瑞控股体系内的股权投资平台，专注于投资奇瑞汽车产业
链上下游战略合作伙伴在资本市场首发上市时的战略配售，芜湖瑞倍嘉代表奇瑞控股参与发行人的本次战略
配售。

因此，芜湖瑞倍嘉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芜湖瑞倍嘉出具的承诺函：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
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公司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情形；２）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的情形；３）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根据奇瑞控股出具的承诺函：１）奇瑞控股及芜湖瑞倍嘉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
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 芜湖瑞倍嘉为本次战略
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３）本企业指派
芜湖瑞倍嘉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股票，不存在《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不存在任何直
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芜湖瑞倍嘉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

方向。经核查芜湖瑞倍嘉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财务报表，芜湖瑞倍嘉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
司签署的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３、 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根据合肥鑫城的《营业执照》、 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合肥鑫城的确认， 并经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查询，合肥鑫城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年 ７月 ８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４０１００７４０８５９３４７Ｃ

法定代表人 何娟

注册资本 ５６５，９６９．６８３５２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合肥市新站区文忠路与学府路交口合肥智慧产业园 Ａ１４号楼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服务；
园区管理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土地整治服务；停车场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普通货物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合肥鑫城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
情形。

（２）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合肥鑫城的《营业执照》、 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合肥鑫城的确认， 并经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查询，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合肥鑫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合肥新站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局。 合肥鑫城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３）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合肥鑫城确认，合肥鑫城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４）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注册稿）的披露，发行人的注册地址、主要生产经营用地、厂房位于合肥市新站综

合保税区。 根据合肥鑫城的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和合肥鑫城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合作内容包括：
（１）发行人落址于合肥市新站综合保税区，未来在区域内的发展前景广阔。 合肥鑫城长期响应合肥市政府及新
站管委会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积极引入和支持优质企业，协调区域内的优质资源，通过引入新汇成微电子等半
导体行业重要企业，助力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发展壮大，促进国产替代，减少发行人的上下游渠道风险。（２）合肥
鑫城作为合肥市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下设的国有投资及管理平台，具备合肥市新站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区域型产业投资的先行优势。合肥鑫城下设多家子公司，业务范围包括股权投资、融资担保、
资产管理、房屋租赁、地产开发、幼儿教育等，未来合肥鑫城可在项目投资、融资担保、厂房代建、员工子女教育
等方面全方位的提供保障和服务，助力发行人在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未来的发展。（３）当前合肥鑫城下
设的合肥市新站国鑫资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获得私募基金管理人资质，旗下合肥鑫元成长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完成备案，同时合肥鑫城也参与了合肥市多支产业发展基金的设立和出资，合肥鑫城将结
合发行人成熟的晶圆制作工艺优势，利用自主管理基金及所参与的产业发展基金，为发行人的未来发展提供资
金支持和保障，促进产业与资本的高度融合。

合肥鑫城是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局根据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关
于成立鑫城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通知》（合综试管秘［２００２］１２号）于２００２年７月８日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是
合肥市新站区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及产业投资主体，主要承担融资平台、国有资产管理、对外投资职能。 合肥
鑫城旗下设立多家子公司，业务范围包括股权投资、融资担保、幼儿教育、房地产开发等。 合肥鑫城参与设立多
支合肥市产业发展基金（产业投促创业投资基金一期、芯火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合伙企业等），曾参与投资引进京
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投资企业包括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悠遥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道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彩虹蓝光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房地产开发合肥有限公司等。 合肥鑫城注册
资本约５６．６０亿元，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资产总额５８５．３０亿元，２０２１年度营业收入为１５．１１亿元，利润总额为２．５０
亿元，净利润为２．０１亿元。 因此，合肥鑫城属于大型企业。

因此，合肥鑫城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
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合肥鑫城出具的承诺函：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
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公司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
形；２）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情形；３）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合肥鑫城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

向。经核查合肥鑫城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财务报表，合肥鑫城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
的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４、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根据思特威的《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等资料，思特

威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７年 ４月 １３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１０１１５ＭＡ１Ｋ３Ｐ３Ｐ５Ｑ

法定代表人 ＸＵ ＣＨＥＮ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１．００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祥科路 １１１号 ３号楼 ６楼 ６１２室

经营范围
电子科技、集成电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半导体芯片的研发、技术成果转让，并提供相应的技术咨询
和技术服务；电子产品、计算机硬件及辅助设备、集成电路芯片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
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思特威系依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２）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思特威２０２２年半年度报告等资料，思特威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６８８２１３．ＳＨ。

思特威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徐辰（ＸＵ ＣＨＥＮ），莫要武为其一致行动人；截至２０２２年９月３０日，思特威的
前十大股东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徐辰（ＸＵ ＣＨＥＮ） ５４，８２８，４４３ １３．７１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５４３，６０３ ７．３９

Ｆｏｒｅｂｒｉｇｈｔ Ｓｍａｒｔ Ｅｙｅ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８，３２４，９３２ ７．０８

Ｂｒｉｚ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７，８７８，７７７ ６．９７

莫要武 ２３，９６８，８５６ ５．９９

共青城思智威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９，３７４，２９４ ４．８４

马伟剑 １６，４０４，７９８ ４．１０

南京甄远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０，８４５，１９３ ２．７１

北京芯动能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９，３７０，０８９ ２．３４

Ｈｕｂｂｌｅ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Ｃ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７，９１２，５６１ １．９８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７，９１２，５６１ １．９８

（３）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思特威确认，思特威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但思特威与发行人存在如下关

系：思特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时，发行人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购了思特威股票，获配股数
为７５０，１８８股， 于思特威上市时发行人的持股比例为０．１９％， 截至目前发行人持有思特威的股份数量未发生变
化；在发行人本次发行及思特威参与并实际获得战略配售的股份前后，思特威和发行人互相持有对方的股份
比例均未超过５％，互相不构成关联方。 思特威参与此次战略配售，系独立决策结果，已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
序，不存在《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六）项其他直接或间接利益输送的行为。

（４）战略配售资格
思特威为发行人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的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之一， 发行人为思特威提供集成电路产品的

代工服务。根据思特威的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和思特威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合作内容包括：（１）增
加未来业务订单：双方致力于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将对方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双方将共同努力进一步
扩展晶合集成相关产品在思特威晶圆供应链中所占份额，晶合集成将努力协调内部资源，继续为思特威提供优
质产品。（２）拓展合作产品品类和新产品及工艺应用：思特威将积极向晶合集成提供新产品测试与验证机会，双
方建立合作研发机制，将思特威的新产品、新应用需求与晶合集成的新技术开发与现有产品工艺技术改进密切
结合起来，进一步拓展双方的产品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努力在更多集成电路产品品类上实现合作。（３）供应链
本土化：晶合集成将努力配合思特威晶圆供应链本土化安排，支持思特威通过供应链本土化降低晶圆采购时间
和成本，从而建立双方完整可靠的供应链。

思特威主要从事高性能ＣＭＯＳ图像传感器芯片的研发、设计和销售，致力于提供多场景应用、全性能覆盖的
ＣＭＯＳ图像传感器产品。 从新兴机器视觉领域全局快门ＣＭＯＳ图像传感器的市场份额来看，根据Ｆｒｏｓｔ＆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统计，２０２０年全球范围内只有思特威、索尼、豪威三家厂商拥有大规模全局快门ＣＭＯＳ图像传感器量产的能力，
能够在此领域达到千万级别的年度出货量。２０２０年思特威实现超过２，５００万颗ＣＭＯＳ图像传感器出货，出货量位
居行业前列。 根据思特威２０２２年年度业绩快报，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思特威总资产６０５，９５１．０４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３７３，６５８．１７万元；２０２２年度实现营业收入２４８，２９８．７３万元。 截至２０２３年４月７日，思特威的市值
为２２５．０９亿元。 因此，思特威属于大型企业。

因此，思特威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
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思特威出具的承诺函：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
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公司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
形；３）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思特威出具的承诺函， 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

向。经核查思特威２０２２年第三季度报告，思特威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配售协议中约
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５、 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根据杰华特的《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杰华特上市

公告书”）等资料，并经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查询，杰华特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３年 ３月 １８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３０１０００６０９９４１１５Ｍ

法定代表人 ＺＨＯＵ ＸＵＮ ＷＥＩ

注册资本 ４４，６８８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振华路 ２９８号西港发展中心西 ４幢 ９楼 ９０１－２３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子产
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国家限制
类、 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除外）（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杰华特系依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
形。

（２）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杰华特上市公告书，杰华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６８８１４１．ＳＨ。杰华特控股股

东为ＪｏｕｌＷａｔ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ｃ． Ｌｉｍｉｔｅｄ（以下简称“香港杰华特”）；ＺＨＯＵ ＸＵＮ ＷＥＩ和黄必亮均系杰华特创始人，
双方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ＺＨＯＵ ＸＵＮ ＷＥＩ和黄必亮通过ＪｏｕｌＷａｔｔ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以下简称“ＢＶＩ杰华特”）持
有香港杰华特１００％股权，香港杰华特为杰华特第一大股东，直接持有杰华特３４．６９％的股份。同时，ＺＨＯＵ ＸＵＮ

ＷＥＩ及黄必亮共同投资的安吉杰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杰华特员工持股平台（杭州杰沃信息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杰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杰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杰瓦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杰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杰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吉
杰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吉杰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吉杰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安吉杰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吉杰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间
接控制杰华特１２．３７％的股份。综上，ＺＨＯＵ ＸＵＮ ＷＥＩ和黄必亮合计控制杰华特４７．０５％股份，系杰华特实际控制人。
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杰华特的前十大股东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香港杰华特 １３，４８５．７２ ３０．１８

杭州杰沃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７８６．８２ ６．２４

深圳南海成长同赢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１，４７５．７９ ３．３０

哈勃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５４．３３ ３．０３

英特尔亚太研发有限公司 １，３２２．３３ ２．９６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７７．５０ ２．６３

上海聚源聚芯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１，０１０．４２ ２．２６

浙江华睿富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８３４．５０８８ １．８７

广东鸿富星河红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８２８．６７６８ １．８５

宁波华琨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７０２．８０２８ １．５７

（３）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杰华特确认，杰华特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４）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杰华特的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和杰华特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合作内容包括：（１）杰华特与晶

合集成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开始共同开发电源管理芯片工艺技术平台， 此工艺平台为后续双方在业务合作上打下良好
的基础。（２）晶合集成作为杰华特的上游供应商，双方基于工艺平台合作研发的基础上，开展了更深入的业务合
作。 于２０２１年５月，杰华特与晶合集成签署产能预约合同，约定在交付的保证金范围内锁定一定的产能，杰华特向
晶合集成提出代工产能预约，晶合集成联合其关联企业进行晶圆代工，并由晶合集成负责产能。

杰华特注册资本４４，６８８万元人民币；根据杰华特２０２２年年度业绩快报，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杰华特资产总计
４３６，３２５．３１万元；２０２２年度杰华特营业收入为１４４，７１３．５３万元，利润总额为１６，０１２．４２万元。 根据杰华特于２０２２年１２
月２０日披露的《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杰华特员工人数５７９人，获得荣誉及认定包括：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杭州市企业技术中心、２０１６浙江省成
长性科技型百强企业、杭州市企业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因此，杰华特属于大型企业。

因此，杰华特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
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杰华特出具的承诺函：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
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公司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其
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３）其
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
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杰华特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杰华特披露的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的审计报告，杰华特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配
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６、 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根据屹唐半导体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屹唐半导体的确认，并经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查询，屹唐半导体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３０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３０２ＭＡ００２Ｘ２００Ａ

法定代表人 杨永政

注册资本 ２６６，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二路 ２８号 ８幢

经营范围
半导体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生产半导体刻蚀、去胶、快速退火设备。（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核查，屹唐半导体系依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
情形。

此外，屹唐半导体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７日递交《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注册稿）（以下简称“屹唐半导体招股说明书（注册稿）”），拟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２）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屹唐半导体招股说明书（注册稿）等资料及屹唐半导体的确认，屹唐半导体的控股股东为北京屹唐盛龙

半导体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屹唐盛龙半导体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屹唐半导体４５．０５％股份；屹
唐半导体实际控制人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审计局。 屹唐半导体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注：根据屹唐半导体招股说明书（注册稿），最佳第一持股有限公司（ＢＥＳ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１， ＬＬＣ）、最佳第二持股有限公司
（ＢＥＳ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２， ＬＬＣ）、宁波义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屹唐半导体的员工持股平台。

根据屹唐半导体招股说明书（注册稿），截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５日，屹唐半导体其他持股比例在５％以下股东的持股
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１ 天津环旭创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１３，２３２．９５ ４．９８

２ 南京招银现代产业壹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１０，１１４．１７ ３．８０

３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鸿道致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８，３２２．６１ ３．１３

４ 共青城渐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７，０１７．６３ ２．６４

５ 天津和谐海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６５８．０９ ２．５０

６ 红杉鹏辰（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３２６．４７ ２．００

７ 共青城中科图灵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９２６．９９ １．８５

８ 合肥华芯创耀集成电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９９４．８５ １．５０

９ 江苏招银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１５１．４１ １．１９

１０ 北京星华智联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２，６６３．２４ １．００

１１ ＣＰＥ投资基金（香港）二零一八投资有限公司（ＣＰ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２０１８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６６３．２４ １．００

１２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４３ ０．７５

１３ 深圳市前海万容红土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１，９９７．４３ ０．７５

１４ 深圳市吉慧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１，７３１．１０ ０．６５

１５ 上海金浦国调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４９８．０７ ０．５６

１６ 北京亦庄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９８．２０ ０．５３

１７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兴睿和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３３１．６２ ０．５０

１８ 广州合信智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３３１．６２ ０．５０

１９ 南京石沣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３３１．６２ ０．５０

２０ 苏州元禾厚望屹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３３１．６２ ０．５０

２１ 芜湖创领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３３１．６２ ０．５０

２２ 北京华控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１，３３１．６２ ０．５０

２３ 北京丝路华创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３３１．６２ ０．５０

２４ 橙叶芯盛（淄博）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１，３３１．６２ ０．５０

２５ 南京金浦新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９９８．７１ ０．３８

２６ 华瑞世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７４９．０４ ０．２８

２７ 南京金浦新潮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６５．８１ ０．２５

２８ 北京屹唐华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６６５．８１ ０．２５

２９ 嘉兴润森义信领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９９．２３ ０．２３

合计 ９１，０２５．４０ ３４．２２

经核查屹唐半导体招股说明书（注册稿）、上市法律意见书以及其他资料，屹唐半导体直接股东均为根据中国
或其所在地法律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合伙企业或公司，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 屹唐半导体参与此次
战略配售，系屹唐半导体的独立决策结果，不存在《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六）项其他直接或间接利益
输送的行为，不存在不适合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相关情形。

（３）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屹唐半导体确认，屹唐半导体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４）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屹唐半导体的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和屹唐半导体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合作内容包括：（１）增

加未来业务订单：双方致力于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双方将合作方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屹唐半导体的芯片
制造设备已经通过晶合集成工艺验证，并在晶合集成量产生产线上稳定运行。 双方将共同努力进一步扩展屹唐半
导体相关产品、技术及服务在晶合集成生产线上的大规模应用和所占份额，屹唐半导体将努力协调内部资源，继
续为晶合集成产能扩充、工艺改进等需求提供优质产品和技术服务；（２）拓展合作产品品类和新产品及工艺应用：
晶合集成将积极向屹唐半导体提供新产品测试与验证机会，双方建立合作研发机制，将晶合集成的芯片生产工艺
改进与新工艺、新应用需求与屹唐半导体的集成电路专用设备新产品、新技术开发与现有产品工艺技术改进密切
结合起来，进一步拓展双方的产品合作深度和广度，双方将共同努力在更多集成电路专用设备产品品类上实现合
作，助力屹唐半导体扩大产品应用市占率，并充分利用多种关键技术优势扩充专用设备产品组合、提高产品竞争
力，同时促进晶合集成芯片生产工艺及良率的提升；（３）供应链本土化：晶合集成将努力配合屹唐半导体集成电路
专用设备产品供应链本土化安排，支持屹唐半导体通过供应链本土化降低零部件采购时间和成本，从而建立双方
完整可靠的供应链。

屹唐半导体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以中国、美国、德国三地为研发、制造基地，面向全球经营的半导体设备公
司，主要从事集成电路制造过程中所需晶圆加工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面向全球集成电路制造厂商提供包括
干法去胶设备、快速热处理设备、干法刻蚀设备在内的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及配套工艺解决方案。 屹唐半导体的产
品已被多家全球领先的存储芯片制造厂商、逻辑电路制造厂商等集成电路制造厂商所采用，服务的客户全面覆盖
了全球前十大芯片制造商和国内行业领先芯片制造商。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屹唐半导体员工总数６６５人，其中境内
员工２１０人， 境外员工４５５人； 产品全球累计装机数量已超过３，８００台并在相应细分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根据
Ｇａｒｔｎｅｒ统计数据，２０２０年公司干法去胶设备、快速热处理设备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位居全球第一、第二。 屹唐半导体
注册资本２６．６亿元， 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总资产约５５．２６亿元、 净资产约４２．９７亿元，２０２１年１－６月实现营业收入约
１４．１７亿元，实现净利润约０．９５亿元。 因此，屹唐半导体属于大型企业。

因此，屹唐半导体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
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屹唐半导体出具的承诺函：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
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公司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
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３）
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屹唐半导体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

向。 经核查屹唐半导体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财务报表，屹唐半导体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
署的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７、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根据新相微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新相微的确认，并经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ｗｗｗ．ｇｓｘｔ．

ｇｏｖ．ｃｎ）查询，新相微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５年 ３月 ２９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１００００７７２８６４８１０Ｌ

法定代表人 ＰＥＴＥＲ ＨＯＮＧ ＸＩＡＯ

注册资本 ３６，７６２．３５２９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 ６８０号 ３１幢 ７楼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
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集
成电路制造，电子产品、光电子器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经核查， 新相微系依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
形。

此外，新相微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６日递交《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注册稿）（以下简称“新相微招股说明书（注册稿）”），拟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

（２）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新相微招股说明书（注册稿）等资料及新相微的确认，新相微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Ｐｅｔｅｒ Ｈｏｎｇ Ｘｉａｏ

（肖宏）。 Ｐｅｔｅｒ Ｈｏｎｇ Ｘｉａｏ（肖宏）通过Ｎｅｗ Ｖｉｓｉｏｎ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Ｉｎｃ．（ＢＶＩ）间接控制新相微２０．８５％的股份；通过
Ｘｉａ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间接控制新相微６．５５％的股份；通过上海曌驿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
接控制新相微３．８８％的股份；通过上海俱驿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新相微２．３４％的股份，合计间接
控制新相微３３．６２％的股份。 此外，最近两年内，新相微过半数董事均由Ｎｅｗ Ｖｉｓｉｏｎ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Ｉｎｃ．（ＢＶＩ）委派
或提名，且自新相微设立以来Ｐｅｔｅｒ Ｈｏｎｇ Ｘｉａｏ（肖宏）一直为新相微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最近两年内一直担任新
相微总经理。 因此，Ｐｅｔｅｒ Ｈｏｎｇ Ｘｉａｏ（肖宏）为新相微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２０２３年３月９日，新相微的股权结构如下所
示：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所持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１ Ｎｅｗ Ｖｉｓｉｏｎ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Ｉｎｃ．（ＢＶＩ） ７，６６５．３４ ２０．８５

２ 科宏芯（香港）有限公司 ３，０９１．９３ ８．４１

３ 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８１．２６ ７．８４

４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０６．８７ ７．０９

５ 西安众联兆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４６９．４６ ６．７２

６ Ｘｉａ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４０７．７９ ６．５５

７ 新余義嘉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０１７．５８ ５．４９

８ 宁波浚泉理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６８１．３１ ４．５７

９ 上海曌驿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４２４．７０ ３．８８

１０ Ｋｕｎ Ｚｈ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３７２．０３ ３．７３

１１ 上海驷驿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３２５．７０ ３．６１

１２ 台湾类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４３．２９ ３．１１

１３ 上海瑶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７６９．３６ ２．０９

１４ 青岛图灵安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９２．３２ １．８８

１５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骅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０３．２９ １．６４

１６ 合肥新站高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９３．４２ １．６１

１７ 浙江创想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０４．４０ １．３７

１８ 镇江市珊瑚海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５０４．４０ １．３７

１９ 颍上县新芯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３９５．６０ １．０８

２０ 上海雍鑫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３６．２８ ０．９１

２１ 平阳睿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３６．２８ ０．９１

２２ 珠海港湾达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９８．１９ ０．８１

２３ 上海米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８５．８４ ０．７８

２４ 湖州浩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５７．１５ ０．７０

２５ 宁波浚泉广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３７．３５ ０．６５

２６ 上海俱驿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８６１．２４ ２．３４

总计 ３６，７６２．３５ １００．００

经核查新相微招股说明书（注册稿）、上市法律意见书以及其他资料，新相微直接股东均为根据中国或其所在

地法律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合伙企业或公司，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 新相微参与此次战略配售，系新
相微的独立决策结果，不存在《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六）项其他直接或间接利益输送的行为，不存在
不适合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相关情形。

（３）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新相微确认，新相微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但新相微与主承销商存在如下关

系：截至２０２３年３月９日，持有新相微７．８４％股权的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经过逐层追溯后的间接出资人中
包含中金公司相关主体，中金公司相关主体通过上述持股路径间接持有新相微的股份比例极低，合计间接持有新
相微的股份不足０．００１％，新相微不构成主承销商的关联方。 新相微参与此次战略配售，系独立决策结果，已依法履
行内外部批准程序，不存在《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六）项其他直接或间接利益输送的行为。

（４）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新相微的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和新相微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合作内容包括：拟就高品质、

高性能的显示驱动芯片、ＡＭＯＬＥＤ驱动芯片等领域，１５０ｎｍ～２８ｎｍ的晶圆流片、技术研发、产品开发等方面进一步强
化双方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１）显示驱动芯片：新相微在国内的显示驱动芯片行业深耕多年，成功建立了全面覆
盖各应用领域的全尺寸面板显示器的产品线，产品已经覆盖了智能穿戴、手机、工控显示、平板电脑、ＩＴ显示、电视
及商显等各个应用领域，业务规模快速增长；基于晶合集成在显示驱动芯片工艺制程和产能优势，双方将依托现
有的良好合作关系， 进一步深入在显示驱动芯片领域的合作， 持续提升双方在显示驱动芯片行业中的综合竞争
力。（２）ＡＭＯＬＥＤ驱动芯片：随着智能化、高端化的需求日益提升，智能穿戴、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产品己进入新一
轮的技术迭代周期，ＡＭＯＬＥＤ驱动芯片市场前景广阔。新相微在ＡＭＯＬＥＤ显示驱动芯片产品方面，通过智能动态补
偿技术，有效解决由于晶化工艺的局限性以及ＡＭＯＬＥＤ本身随着点亮时间的增加亮度逐渐衰减的特性所带来的亮
度均匀性和残像问题，提高显示质量。 未来，新相微在ＡＭＯＬＥＤ驱动芯片等先进显示领域还将开展长期布局；晶合
集成在ＡＭＯＬＥＤ制程上拥有多个技术节点，可以全面满足新相微的多样化需求。 依托于双方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
势，双方将在ＡＭＯＬＥＤ驱动芯片领域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等方面建立深度合作。

根据新相微招股说明书（注册稿）， 新相微注册资本为３６，７６２．３５２９万元， 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资产规模
７４，０４５．９２万元，员工数量１５２人，２０２２年度实现营业收入４２，７００．４４万元，利润总额１２，１９５．６３万元。 新相微获得荣誉
包括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２０２１年第十六届“中国芯”优秀市场产品、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等。 因此，新
相微属于大型企业。 此外，新相微近年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购了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代码：６８８４０３）等上市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因此，新相微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
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新相微出具的承诺函：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
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公司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其
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３）其
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
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新相微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新相微招股说明书（注册稿）披露的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的相关财务数据，新相微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
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８、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１）基本情况
根据中保投基金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及中保投基金的确认，并经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查询，截至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４日，中保投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６年 ２月 ６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１００００ＭＡ１ＦＬ１ＮＬ８８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任春生）

认缴出资总额 １，００４．５０亿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园路 １８号 ２０层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中保投基金系依法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合伙协议规定须予以终止的
情形。 中保投基金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备
案编码为ＳＮ９０７６，备案日期为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８日。

（２）出资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中保投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及中保投基金的确认，并经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查询，截至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４日，中保投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名称 认缴出资额（亿元） 认缴出资比例 性质

１ 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２５ １．９２％ 有限合伙人

２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２６．００ ２．５９％ 有限合伙人

３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１３．４５ １．３４％ 有限合伙人

４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０ ０．１７％ 有限合伙人

５ 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０．３０％ 有限合伙人

６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０ ０．１６％ 有限合伙人

７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２．４０ ０．２４％ 有限合伙人

８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０．３０％ 有限合伙人

９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４０ ２．２３％ 有限合伙人

１０ 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０．１０％ 有限合伙人

１１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００ １．６９％ 有限合伙人

１２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０ ０．３１％ 有限合伙人

１３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６．５０ ０．６５％ 有限合伙人

１４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００ ２．０９％ 有限合伙人

１５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６．９０ ０．６９％ 有限合伙人

１６ 厦门市城市建设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８０．００ ７．９６％ 有限合伙人

１７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９１ ０．５９％ 有限合伙人

１８ 上海军民融合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１．８５ １．１８％ 有限合伙人

１９ 上海联升承源二期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６０ ０．１６％ 有限合伙人

２０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５．９７％ 有限合伙人

２１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３．７０ ０．３７％ 有限合伙人

２２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２８．００ ２．７９％ 有限合伙人

２３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３２．８５ ３．２７％ 有限合伙人

２４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６０ １．６５％ 有限合伙人

２５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４．２０ ０．４２％ 有限合伙人

２６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０．６５ １５．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２７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５ ０．５０％ 有限合伙人

２８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 １．７９％ 有限合伙人

２９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０．８０％ 有限合伙人

３０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０．８０ ０．０８％ 有限合伙人

３１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８．９７ ０．８９％ 有限合伙人

３２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１５ １．７１％ 有限合伙人

３３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０ ０．２５％ 有限合伙人

３４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 １．１９％ 有限合伙人

３５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７０．４７ ７．０２％ 有限合伙人

３６ 中保投资（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５ ０．２５％ 有限合伙人

３７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９５ ２．１９％ 普通合伙人

３８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０．３０ １２．９７％ 有限合伙人

３９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２０ １．２１％ 有限合伙人

４０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８．９０ ０．８９％ 有限合伙人

４１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０ ０．９９％ 有限合伙人

４２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２０ ２．４１％ 有限合伙人

４３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８．９０ ０．８９％ 有限合伙人

４４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０．２０％ 有限合伙人

４５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６０ ２．６５％ 有限合伙人

４６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４１．８０ ４．１６％ 有限合伙人

４７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６．６７ ０．６６％ 有限合伙人

４８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９９％ 有限合伙人

４９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３ ０．１９％ 有限合伙人

合计 １，００４．５０ １００．００％ －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 中保投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保有
限”）系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４６家机构出资设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平安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均持有中保有限４％的股权，并列第一大股东；其余４３家机构持有中保有限８８％的股权。 中保有
限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根据中保有限提供的说明，并经核查，中保有限系根据《国务院关于中国保险投资基金设立方案的批复》（国
函［２０１５］１０４号）设立，中保有限以社会资本为主，股权分散，单一股东最高持股比例仅为４．００％，任意单一股东无法
对中保有限股东会、董事会形成控制，中保有限无控股股东。 鉴于各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情形，因此，中保有
限无实际控制人。 综上，中保有限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３）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中保投基金确认，中保投基金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４）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中保投基金的确认，中保投基金是根据《国务院关于中国保险投资基金设立方案的批复》（国函［２０１５］１０４

号），主要由保险机构依法设立，发挥保险行业长期资金优势的战略性、主动性、综合性投资平台。 中保投基金紧密
围绕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开展投资，主要投向“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战略项目，在此基
础上，基金可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科技、绿色环保等领域。 中保投基金总规模预计为３，０００亿元，属于国家
级大型投资基金。 此外，中保投基金近年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购了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３０１３５８）、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６８８１６２）、格科微有限公司（股票代码：６８８７２８）、新
疆大全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６８８３０３）、百济神州有限公司（股票代码：６８８２３５）、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代码：６８８２２３）、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６８８２９５）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８８４２５）、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６８８５３８）、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６８８６６０）、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６８８５６１）、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股票代码：６８８９８１）等上市公
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因此，中保投基金属于“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
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第（二）项的规定。

根据中保投基金出具的承诺函：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
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合伙协议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
形；２）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
形；３）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保投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

资方向。 经核查中保投基金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财务报表，， 中保投基金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
公司签署的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９、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根据中金财富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中金财富的确认，并经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ｗｗｗ．

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查询，中金财富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５年 ９月 ２８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３００７７９８９１６２７Ｆ

法定代表人 高涛

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科苑南路 ２６６６号中国华润大厦 Ｌ４６０１－Ｌ４６０８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
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股权结构 中金公司持有 １００％股权

经核查，中金财富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
形。

（２）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金财富系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金财富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科创板试行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制度。 发行人的保荐人通过依法设

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或者实际控制该保荐人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
略配售，并对获配证券设定限售期。

根据中金财富的确认，并经核查，中金财富系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参与科创板跟
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其根据前述法律法规的要求参与跟投，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符合《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章关于“科创板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
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其
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３）其
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
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４）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 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

向。 经核查中金财富截至２０２２年９月３０日的财务报表， 中金财富的货币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配售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５）相关承诺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中金财富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

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１０、 中金丰众４２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基本情况
根据中金丰众４２号的资产管理合同、 备案证明等资料， 并经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ｗｗｗ．ａｍａｃ．ｏｒｇ．

ｃｎ）查询，中金丰众４２号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金丰众 ４２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ＳＶＱ０３４

产品募集规模 ９，９３１．８４７０万元

管理人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２０２２年 ５月 ３０日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２年 ５月 ２４日

到期日 ２０３２年 ５月 ２４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２）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中金丰众４２号的资产管理合同，中金公司作为中金丰众４２号的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包括：１）按照资产管理

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中金丰众４２号资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中金丰众４２号与其他第三方签署中金丰众
４２号投资文件；２）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３）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
行使因中金丰众４２号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４）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托管人，对于托管人违

反资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中金丰众４２号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
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及基金业协会；５）自行提供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认定
的服务机构为中金丰众４２号提供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
和检查；６）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中金丰众４２号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７）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反洗钱、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等相关法规、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要求，对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
审核，要求投资者签署、提交声明、告知书等相关文件，对不符合准入条件或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者，管理人
有权拒绝接受其认购、参与申请；８）如委托财产投资出现投资标的到期无法变现、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他任何争议、
纠纷，管理人有权聘请律师事务所进行处理，处理前述事项的相关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产承担；９）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基于上述，中金丰众４２号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金公司。
（３）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０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的议案》，同意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以
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由于参与人员的具体数量和认购比例尚未确定，董事会授权董
事长具体执行，包括但不限于确认募集资金规模、参与人员的数量和认购比例等事项。 因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员工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取得发行人的批准。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１）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２）公司的核心员
工，包括对企业经营业绩有重要影响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及各部门核心技术骨干，以及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技术人员。 根据公司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满足前述参与人员应当符合的条件，具体
名单请见本专项核查报告之附件１。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核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与发行人签署了劳动合同。
根据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作出的承诺，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均

为个人自有资金，没有使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中金丰众４２号，没有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有资金投
资。

（４）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核查，中金丰众４２号的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中金丰众４２号

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中金丰众４２号已完成备
案，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中金丰众４２号的管理人中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１） 中金丰众４２号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中金丰众４２号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
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协议或制度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 中金丰众４２号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
票的资金来源为其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１１、 中金丰众４３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基本情况
根据中金丰众４３号的资产管理合同、 备案证明等资料， 并经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ｗｗｗ．ａｍａｃ．ｏｒｇ．

ｃｎ）查询，中金丰众４３号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金丰众 ４３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ＳＶＱ０３２

产品募集规模 １０，２４９．６８９１万元

管理人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２０２２年 ６月 ７日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２年 ５月 ３１日

到期日 ２０３２年 ５月 ３１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２）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中金丰众４３号的资产管理合同，中金公司作为中金丰众４３号的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包括：１）按照资产管理

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中金丰众４３号资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中金丰众４３号与其他第三方签署中金丰众４３
号投资文件；２）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３）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
使因中金丰众４３号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４）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托管人，对于托管人违反资
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中金丰众４３号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
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及基金业协会；５）自行提供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
务机构为中金丰众４３号提供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
查；６）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中金丰众４３号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７）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反
洗钱、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等相关法规、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要求，对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审核，
要求投资者签署、提交声明、告知书等相关文件，对不符合准入条件或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者，管理人有权拒
绝接受其认购、参与申请；８）如委托财产投资出现投资标的到期无法变现、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他任何争议、纠纷，管
理人有权聘请律师事务所进行处理，处理前述事项的相关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产承担；９）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基于上述，中金丰众４３号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金公司。
（３）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０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的议案》，同意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以
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由于参与人员的具体数量和认购比例尚未确定，董事会授权董
事长具体执行，包括但不限于确认募集资金规模、参与人员的数量和认购比例等事项。 因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员工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取得发行人的批准。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１）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２）公司的核心员
工，包括对企业经营业绩有重要影响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及各部门核心技术骨干，以及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技术人员。 根据公司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满足前述参与人员应当符合的条件，具体
名单请见本专项核查报告之附件２。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核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与发行人或其分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
根据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作出的承诺，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均

为个人自有资金，没有使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中金丰众４３号，没有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有资金投
资。

（４）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核查，中金丰众４３号的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中金丰众４３号

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中金丰众４３号已完成备
案，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中金丰众４３号的管理人中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１） 中金丰众４３号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中金丰众４３号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
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协议或制度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 中金丰众４３号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
票的资金来源为其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１２、 中金丰众４４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基本情况
根据中金丰众４４号的资产管理合同、 备案证明等资料， 并经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ｗｗｗ．ａｍａｃ．ｏｒｇ．

ｃｎ）查询，中金丰众４４号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金丰众 ４４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ＳＶＱ０２８

产品募集规模 １６，３１１．３９０９万元

管理人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２０２２年 ６月 ７日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２年 ５月 ３１日

到期日 ２０３２年 ５月 ３１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２）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中金丰众４４号的资产管理合同，中金公司作为中金丰众４４号的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包括：１）按照资产管理

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中金丰众４４号资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中金丰众４４号与其他第三方签署中金丰众４４
号投资文件；２）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３）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
使因中金丰众４４号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４）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托管人，对于托管人违反资
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中金丰众４４号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
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及基金业协会；５）自行提供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
务机构为中金丰众４４号提供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
查；６）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中金丰众４４号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７）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反
洗钱、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等相关法规、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要求，对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审核，
要求投资者签署、提交声明、告知书等相关文件，对不符合准入条件或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者，管理人有权拒
绝接受其认购、参与申请；８）如委托财产投资出现投资标的到期无法变现、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他任何争议、纠纷，管
理人有权聘请律师事务所进行处理，处理前述事项的相关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产承担；９）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基于上述，中金丰众４４号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金公司。
（３）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０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的议案》，同意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以
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由于参与人员的具体数量和认购比例尚未确定，董事会授权董
事长具体执行，包括但不限于确认募集资金规模、参与人员的数量和认购比例等事项。 因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员工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取得发行人的批准。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１）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２）公司的核心员
工，包括对企业经营业绩有重要影响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及各部门核心技术骨干，以及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技术人员。 根据公司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满足前述参与人员应当符合的条件，具体
名单请见本专项核查报告之附件３。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核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与发行人签署了劳动合同。
根据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作出的承诺，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均

为个人自有资金，没有使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中金丰众４４号，没有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有资金投
资。

（４）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核查，中金丰众４４号的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中金丰众４４号

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中金丰众４４号已完成备
案，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中金丰众４４号的管理人中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１） 中金丰众４４号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中金丰众４４号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
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协议或制度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 中金丰众４４号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
票的资金来源为其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１３、 中金丰众４５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基本情况
根据中金丰众４５号的资产管理合同、 备案证明等资料， 并经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ｗｗｗ．ａｍａｃ．ｏｒｇ．

ｃｎ）查询，中金丰众４５号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金丰众 ４５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ＳＶＱ０３１

产品募集规模 ４，７４９．９５７０万元

管理人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２０２２年 ５月 ２４日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２年 ５月 １８日

到期日 ２０３２年 ５月 １８日

投资类型 混合类

（２）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中金丰众４５号的资产管理合同，中金公司作为中金丰众４５号的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包括：１）按照资产管理

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中金丰众４５号资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中金丰众４５号与其他第三方签署中金丰众４５
号投资文件；２）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３）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
使因中金丰众４５号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４）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托管人，对于托管人违反资
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中金丰众４５号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
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及基金业协会；５）自行提供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
务机构为中金丰众４５号提供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
查；６）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中金丰众４５号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７）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反
洗钱、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等相关法规、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要求，对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审核，
要求投资者签署、提交声明、告知书等相关文件，对不符合准入条件或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者，管理人有权拒
绝接受其认购、参与申请；８）如委托财产投资出现投资标的到期无法变现、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他任何争议、纠纷，管
理人有权聘请律师事务所进行处理，处理前述事项的相关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产承担；９）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基于上述，中金丰众４５号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金公司。
（３）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０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的议案》，同意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以
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由于参与人员的具体数量和认购比例尚未确定，董事会授权董
事长具体执行，包括但不限于确认募集资金规模、参与人员的数量和认购比例等事项。 因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员工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取得发行人的批准。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１）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２）公司的核心员
工，包括对企业经营业绩有重要影响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及各部门核心技术骨干，以及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技术人员。 根据公司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满足前述参与人员应当符合的条件，具体
名单请见本专项核查报告之附件４。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核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与发行人签署了劳动合同。
根据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作出的承诺，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均

为个人自有资金，没有使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中金丰众４５号，没有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有资金投
资。

（４）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核查，中金丰众４５号的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中金丰众４５号

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中金丰众４５号已完成备
案，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中金丰众４５号的管理人中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１） 中金丰众４５号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中金丰众４５号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
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协议或制度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 中金丰众４５号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
票的资金来源为其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三、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售情况
根据《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第（一）款，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可以实施战略配售。 发行证券数量不足１

亿股（份）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应当不超过１０名，战略配售证券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比例应
当不超过２０％。发行证券数量１亿股（份）以上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应当不超过３５名。其中，发行证券数量
１亿股（份）以上、不足４亿股（份）的，战略配售证券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比例应当不超过３０％；４亿股
（份）以上的，战略配售证券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比例应当不超过５０％。

根据《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当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
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证券。

根据《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五十条，参与配售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应当事先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承诺按
照证券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２％至５％的证券，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的规
模分档确定：（一）发行规模不足１０亿元的，跟投比例为５％，但不超过人民币４０００万元；（二）发行规模１０亿元以上、
不足２０亿元的，跟投比例为４％，但不超过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三）发行规模２０亿元以上、不足５０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３％，但不超过人民币１亿元；（四）发行规模５０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２％，但不超过人民币１０亿元。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可以通过设立资产管理计
划参与战略配售。 前述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证券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百分之十。

本次初始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５０１，５３３，７８９股，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为２５．００％（超额配售选
择权行使前），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 发行人授予中金公司不超过初始发行股份数量１５．００％的超额
配售选择权，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５７６，７６３，７８９股，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
约为２７．７１％（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５０，４６０，１３６股，占初始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股数的２６．０９％。

中金财富系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发行承销实施细则》，中金财富将按照股票发行
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具体跟投比例和金额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分档确定。 中金财
富初始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２．００％，即１０，０３０，６７６股，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中金丰众４２号、中金丰众４３号、中金丰众４４号、中金丰众４５号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
的１０．００％；同时，总投资规模不超过４０，２９２．８９２６万元。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认购的金额如下：

序号 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承诺认购金额
（亿元）

１ 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２ 芜湖瑞倍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３ 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４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０．５０

５ 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０．５０

６ 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０．５０

７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０．５０

８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７．００
注：上表中“承诺认购金额”为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配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承

诺认购金额，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同意发行人以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进行配售，配售股数等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除以本次Ａ股之发行价格并向下取整。

基于上述，本次战略配售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及《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第一
款、第三十九条、第五十条的相关规定。

四、律师核查意见
保荐人（主承销商）聘请的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符合《发行承销

实施细则》等相关适用规则中对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选择标准和配售资格的相关规定，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
在《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下转C4版)


